
台   州   市   统   计   局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台统[2012]99号
转发省统计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2012年度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

结合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统计局临海、温岭调查队，台州经济开发区统计局，市级各有关单位:
      现将《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关于2012年度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浙统〔2012〕72号）转发给你们，结合实际，就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材料收集要完整。要按省统计局、省人力社保厅文件规定，将申报材料收集完整。上报复印件的份数、纸张大小要准确。
      二、审核报送要规范。市级各有关单位的经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台州市统计局；县（市、区）各有关单位的经所在单位批准后上报县（市、区）统计局审核，同时报县（市、区）人力社保局复审，最后报台州市统计局。各县（市、区）上报的《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需盖统计局、人力社保局的公章。
      三、装订要整齐美观。装订时，要去掉金属物，对有破损的材料应表糊好。编目统一在页面的右上角，装订完成后统一放入档案盒内（3－5公分厚）。
      四、申报材料必须及时。请各单位于9月25日前将《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附件3）1份，《花名册》电子文档1份（EXCEL格式）和有关评审材料报送台州市统计局办公室（联系电话：0576-88511973，联系人：应永君），逾期不予受理。

 
 
二Ｏ一二年九月三日
浙江省统计局

文件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统〔2012〕72号


浙江省统计局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2012年度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

结合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及义乌市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级有关单位，中央部属在浙有关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高级统计师资格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90号）、《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人专〔2006〕35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现将我省2012年度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评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范围和条件

凡在浙江省内从事统计工作且具备如下条件的人员均可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

（一）符合《高级统计师资格评价办法》和《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条件》（见附件8）规定的要求。

（二）具有在有效期限内的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或者本地区一次性有效的成绩合格证明;

（三）近3年度考核或者任职期满的综合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等次；

（四）符合高级统计师所需的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中央部属在浙单位的申报人员必须出具国家有关部委委托我省评审的正式书面委托函。

二、截止时间

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统计专业工作项目、业绩成果与研究成果等评审材料的截止时间为材料受理的截止时间。

三、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高级统计师的材料要求真实规范、书写清晰、手续齐全、装订完备。各单位要对申报对象提交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公示；申报对象和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2）上签字盖章。对有关复印件须经单位及当地人事部门核对原件验证盖章并由经办人签名后才能上报。材料报送要求详见《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材料要求》（附件1）。
四、报送程序

由申报人员本人提出申请，按照高级统计师资格申报材料的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并填写有关表格，经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送所在市统计局。各市统计局对本地区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初审，报同级人力社保部门复审后，由各市统计局报省统计局。在杭省级单位经省级主管部门资格审查后，统一向省统计局申报。中央部属在浙单位申报人员符合委托评审条件的，直接向省统计局申报。上述申报人员经省统计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后，提交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

五、报送时间

请各单位于9月底前将《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附件3）和有关评审材料报送省统计局人事处（联系电话：0571-87052786），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材料要求
2.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3.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
4.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5.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6.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7.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对象照片粘贴表
8.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条件
浙江省统计局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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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材料要求

一、市人事部门或省级、部属单位主管部门需报送材料

（一）评审委托书1份。

（二）《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1份，花名册电子文档1份（EXCEL格式）。

（三）所有申报对象照片抽出，按序（序号与花名册和材料袋序号一致）贴在《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对象照片粘贴表》(附件7)上（照片上半部分粘住）。

二、评审对象送审材料必须具备的内容和装订要求：

（一）送审材料内容

1.所有送审材料清单1份（贴在档案袋上）。

2.二寸证件照片1张（近期白底免冠二寸彩色照片，背面写上姓名、身份证号，放入信封内）。

3.《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申报人员可向单位人事部门或当地人事部门领取，或到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下载（网址: www.zjhrss.gov.cn，栏目：“表格下载”中的“专家职称博士后”或“业务专栏”中的“职称工作”栏）。

4.《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附件4)一式30份，由推荐单位填写，用A3纸打印或打印后复印。

5.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附件2)。

6.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公布文件，现受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等复印件。

7.高级统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考试成绩合格证书复印件。

8.职称外语等级统一考试成绩合格证书，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等复印件，如属免试人员，需报《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附件5)或《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附件6)。

9.从事统计专业工作年限证明。统计工作年限证明应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如申报人员的档案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的，应由人才交流中心出具证明。

10.近3年的年度考核材料一套。

11.获得中级资格以来的个人业务工作总结1份。内容至少包括申报人员本人的基本情况、主要从事统计专业工作经历，重点反映本人自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专业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等情况，并有代表性的具体实例说明。

12.获中级资格以来主持或者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统计业务工作项目。

13.获中级资格以来主持或者作为主要参加者，取得统计工作业绩成果。

14.获中级资格以来取得的统计或者相近专业研究成果。

各种复印件、证明材料须由单位人事部门经与原件核对后签署“与原件核对相符”的意见，并由经办人签名，加盖公章。

（二）材料装订要求
送审材料内容中5—14项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编制目录。

附件2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

本人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所提供各种表格、相关证书、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如有任何不实，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

年    月    日

兹保证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所报材料审核属实。如有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  位（盖印）：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浙江省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参加工作时间
	行政职务
	最高学历
	从事何专业工作
	专业工作年限
	现专业技术资格
	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高级统计实务与案例分析成绩
	外语成绩
	计算机考核
	单位考核情况
	备 注

	
	
	
	
	
	
	
	
	
	学校
	学历
	专业
	学位
	毕业时间
	
	
	名称
	取得时间
	名称
	聘任时间
	
	
	
	09年
	10年
	11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填表说明：1.“高级统计实务与案例分析成绩”栏按各自考试成绩填写“合格”；2、“外语考试成绩”填写“合格”或“免试”，“仅供参考”不填；

	          2.“计算机考核”填写“合格”或“免试”，“不作要求”不填；4、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和毕业时间皆用6位数字表示，如1982年3月表示为198203。


附件4

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论文

论著

(评著)
	论文（著）名称
	发表时间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
	刊号及刊期
	作者排名
	备注

	现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肄）业

获何学位及修业年限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何专业
	
	从事专业工作年限
	
	
	
	
	
	
	
	

	现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
	
	现聘任职务及时间
	
	
	
	
	
	
	
	

	
	
	
	
	
	
	
	
	
	
	

	单位考核情况
	
	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
	
	政治表现（含职业道德、工作态度）
	

	外语成绩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成绩
	
	
	

	专

业

工

作

经

历


	
	奖惩

情况
	

	
	
	单位

意见
	单位公示情况：无（有）异议。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当地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专业技术水平

工作能力

工作业绩成果

(包括获奖情况)
	
	
	
	
	

	
	
	市地或省级厅局人事（职改）部  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   2.本表填写内容均为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的材料。                                          本表一律用A3纸打印
附件5

职称外语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年 月
	

	现从事专  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6

计算机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现从事专  业
	
	现专业技术职务及聘任时间
	
	推荐何专业技术资格
	

	免试理由：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厅、局、总公司）人事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7

申报高级统计师资格对象照片粘贴表

	贴照片
	
	贴照片
	
	贴照片


序号：               序号：               序号：           
姓名：               姓名：               姓名：           
手机：               手机：               手机：           

	贴照片
	
	贴照片
	
	贴照片


序号：               序号：               序号：           
姓名：               姓名：               姓名：           
手机：               手机：               手机：           

	贴照片
	
	贴照片
	
	贴照片


序号：               序号：               序号：           
姓名：               姓名：               姓名：           
手机：               手机：               手机：           
附件8

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条件

申请参加高级统计师资格评审的人员，在担任统计师专业职务或者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统计师、会计师、审计师或者经济师资格（以下简称中级资格）后，应当具备本条件一、二、三项中的各1项条件。

一、主持或者作为主要参加者，完成统计业务工作项目

（一）设计1项国家级、省部级或者2项地市级综合性、常规性的统计调查方案。

（二）组织实施1项国家级、2项省部级或者3项地市级较大规模的统计调查项目；或者在县级机构、企事业单位，组织实施5项国家、上级下达或者自行设计的统计调查项目。

（三）组织编辑3本（年）全国、全行业（部门）、省级统计资料，或者4本（年）地市级统计资料；或者5本（年）县级、企事业单位统计资料。

（四）完成1项国家级、省部级或者2项地市级科研课题研究项目。

二、主持或者作为主要参加者，取得统计工作业绩成果

（一）在本单位、本专业工作期间，2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三等以上奖项，或者3次获得地市级二等以上奖项，或者4次获得行业主管部门的专项奖励。

（二）设计的1项统计调查方案被国家级或者省部级主管部门采纳；或者设计的2项统计调查方案被地市级主管部门采纳。

（三）编辑的统计资料2次获得省部级二等以上奖项；或者3次获得省部级三等以上奖项。

（四）完成的科研课题研究成果或者撰写的统计分析报告，1 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二等以上奖项，或者2次获得国家级或者省部级三等以上奖项；或者研究成果、政策建议3次被主管部门采纳，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经两位以上高级统计师鉴定，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及应用价值的统计或者相近专业研究成果

（一）在正式出版社出版了有统一书号（ISBN）的统计或者相近专业著作（译著），本人独立撰写不少于5万字；或者参加编写已投入使用的统计或者相关专业书籍，本人独立撰写不少于8万字（对未注明作者撰写章节的书籍、著作，不能作为研究成果）。

（二）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核心类报纸、期刊上，或者在有国际统一刊号（ISSN）的国外报纸、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统计或者相关专业论文、统计分析报告不少于2篇（每篇不少于2000字，下同）。

（三）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非核心类报纸、期刊上发表独立完成的统计或者相近专业论文、统计分析报告不少于3篇。

（四）在省部级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独立完成的统计分析报告、课题研究报告不少于5篇；或者在地市级综合刊物上发表独立完成的统计分析报告、课题研究不少于7篇。

注：本条件中有关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奖项的要求，是指颁布奖项或者作出奖励决定单位的级别。

主题词：资格考试  评审  通知
浙江省统计局办公室               2012年8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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